
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HX05-07-02等九个地块（吴春园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用地地块规划调整

n 项目概况
本次论证范围为吴春园片区的七个地块位于三亚中心城区内，总用地面积5.7公顷（约合85.41亩），即《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编及整合）》确定的HX05-07-02、HX05-06-01、HX05-06-02、HX05-07-01、HX05-07-04、HX05-07-07、HX06-02-01、HX05-

06-03、HX05-07-05九个地块。地块现状多数建筑建于1990年-2000年期间，多为砖混结构，年久失修，居住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且大部分

房屋楼间距较小，采光、通风均未达到居住舒适性需求，并且形成多处消防死角，存在区域性火灾隐患。

n 控规修改依据

第六十条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对修改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并向原审批机关提出专题报告，经

原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编制修改方案。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改涉及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先修改总体规划。修改后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审批程

序报批。修改村庄规划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审批程序报批。

项目区位 《三亚市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及整合）》局部

《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2018年修正）



本次论证涉及的九个地块在2019版控规中的规划控制指标为：容积率≤4.95，根据概念方案，建筑高度上更好的与黎客国际酒店、汇林水苑小区等建筑相结合，形成50米-80米的

有序错落，在城市界面上形成了丰富的天际线。容积率降低后区域内的楼栋间隔更大，采光效果更好，居住环境更为优质。

因此，本次论证将吴春园片区九个商住混合用地的平均容积率≤3.3修改为≤3.8，可提高居民住房品质。

三亚市河西区作为三亚市最早的聚居地，多为二十年前企事业单位建设的职工小区和本地居民自建住宅区域，房屋多因建筑使用年限久，管网设施老化、建筑质量差、存在较大安

全隐患、基础设施缺失严重、宜居条件差且地块相对独立，无法满足住宅规范标准以及现代居民生活服务需求，房屋或多或少均出现主要承重构件损坏，房屋沉降，外墙、地坪开裂，

房屋长期渗漏水；建筑消防设施、安全疏散达不到规定标准，不符合现行抗震设防要求；老旧城区整体存在比较严重的综合安全隐患、场地低洼常年涝灾严重或交通及配套不全等情况。

项目的建设可以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而且致力于城市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完善。同时也是河西片区改善城市面貌，建设精品城市的需要。

n 论证缘由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城市设计和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琼府〔2017〕15号）和《三亚市关于加强城市设计和建筑风貌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三府〔2017〕344

号），对于新建居住建筑，主城区一般不得高于80米的管控要求，本次论证涉及的地块（HX05-07-01、HX05-07-04、HX05-07-07、HX06-02-01）的建筑高度≤100米（2019版

控规中），不满足琼府〔2017〕15号和三府〔2017〕344号的规划控制高度要求。

因此，本次论证涉及的HX05-07-01地块建筑高度≤100m修改为建筑高度≤40m；HX05-07-04地块建筑高度≤100m修改为建筑高度≤60m；HX05-07-07地块建筑高度≤100m

修改为建筑高度≤80m；HX06-02-01地块建筑高度≤100m修改为建筑高度≤80m满足政策要求。

建筑高度降低，满足政策要求

容积率综合调整，提高居民居住生活品质

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建设精品城市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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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可用土地的稀缺与建设用地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土地资源紧张的矛盾严重制约这城市的发展。但与此同时，老旧小区现状占用土

地较大，利用率地下，布局不合理，这与贯彻落实集约节约用地总之极不相符。

集约节约用地，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成为解决当前问题的有限途径。项目建设通过全局的角度进行合理的规划土地使用，通过土地整合，实现土地的高效配置，可

有效节约土地，为城市发展提供后续土地，是提高土地综合利用，合理利用现有土地资源，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的要求。

集约节约用地，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的需要



n 规划调整内容
n总用地面积85.41亩，其中商住混合用地55.78亩(用地占比65%），住宅用地24.46亩（用地占比29%），广场用地、公园绿地5.17亩（用地占比6%）。

n平均容积率约3.53（包含广场、绿地），限高70-80米。

n平均容积率约3.76（可开发用地），限高70-80米。

•—— 总体建设量20.12万㎡，其中住宅计容建筑面积18.61万㎡（占比93%），商业计容建筑面积1.51万㎡（占比7%）；

•——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混合商业用地混合用地比例为9：1

调整前 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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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编号 用地性质
地块面积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限高

（㎡） （≤） （≤%） （≥%） （≤米）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前 修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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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原控规HX05-07-02地块面积约4.11亩，将1.30亩用地划入HX05-07-01地块（二类城镇住宅用地混合零售商业用地），

剩余约2.81亩用地保持原用地性质不变，指标不变。

2、原控规HX05-06-01地块面积约6.83亩，将1.66亩用地划入HX05-06-02/03地块（二类城镇住宅用地），约3.90亩用地调

整为新地块HX05-06-01A（广场用地），约1.27亩调整为新地块HX05-06-01B（公园绿地）

3、原控规HX05-07-05地块面积约14.17亩，将9.69亩划入HX05-07-04地块（二类城镇住宅用地混合零售商业用地），剩余

约4.48亩用地保持原用地性质不变，指标不变。



n 影响分析

通过概念方案日照分析，综合考虑日照、采光、通风、朝向和视觉卫生等方面要求，概念方案布置建筑冬至日有效日照时间达到1小时以

上，满足设计规范的日照时间要求。

概念方案中各个方向的建筑不仅能够满足消防安全与日照间距要求，且满足建筑后退道路红线和用地红线的要求，不会对周边项目产生不

良影响。

日照分析

地块调整对对片区道路交通影响分析

通过项目论证拟定的用地性质和规划控制指标预测，地块交通生成量会有少量增加，对周边其他道路也造成一定的影响，但仍然处于可接

受的范围内。

地块退让距离分析影响分析

       地块建筑退让城市道路、地块红线10米和5米等距离均满足城市管理规定中提出的最小距离要求。

本项目的市政增量对片区的市政基础设施用量相较修改前均有所减少，调整后不会增大周边市政基础设施的供应压力。

地块调整对片区市政影响

       结合上述对于地块修改的论证分析，综合对周边片区的交通、项目用地调整后对整个片区市政设施供应影响、市政、环

境影响、社会影响等多方面的论证分析，地块拟调整指标可以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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